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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248号），公司对《关注函》中所

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应收应付利息等情

况，该议案被否决是否导致你公司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要求。

回复：

截至2021年8月27日，公司在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存款

余额为118.45亿元，贷款余额为27.34亿元。截至2021年8月27日止，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应收

利息金额为0.56亿元；应付利息金额为1.01亿元。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的交易限额为：

（1）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不含发放贷款产生的派生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120亿元。

（2）在有效期内，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不低于人民币1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该《金融服务协议》经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提交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自《金融服务协议》签订至回函日，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均在该协议约定

的范围内展开，符合该协议各项条款的约定，未发生违约情形。

2021年之前的各年度，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

关规定，于每年初对公司当年与财务公司拟开展金融业务的情况进行预计，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021年，公司遵循以前年度的惯例，对与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

业务进行了预计， 经公司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鉴于公司与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的额度是在《金融服务

协议》约定的额度范围内，公司认为，《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的

议案》虽然被股东大会否决，但是不会导致公司违反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亦不会影响《金融服务协议》的法律效力。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就关注函涉及《金融服务协议》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专项

法律意见书（金证专项[2021]字0825第0462号）。 律师认为，河钢股份与财务公司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合法、合规，并已经河钢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该协议约

定期限内持续有效并可以执行；截至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河钢股份未违反《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议案》被股东大会否决不影响《金融服务协议》的法律效

力。

2.�请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以及你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尚在有效期内，且不存在任何导致其无效或

被撤销的情形，因此《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议案》被股东大会否决并不影响双方依照该协

议的约定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亦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对财务公司进

行持续关注，督促其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定期对其进行风险评估，控制好公司存贷款的风

险；同时，公司将严格依法依规，规范运作，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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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

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于2021年9月1日起6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

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1,5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姓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其通过富诚海富通之江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

公司1,259,824股股份。同时，其持有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55.40%股权，上海之江药业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64,969,56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3.37%；其持有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55.90%出资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6,002,0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08%。邵俊斌、上海之江药业有限

公司、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邵俊斌通过上海之江药

业有限公司、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控制公司36.45%股份。

（三）在本公告披露之前12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未披露过增

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

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1,500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邵俊斌先生本次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择机以市场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1年9月1日起6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

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 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

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１５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８．０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６．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１．９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

５４６．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５．９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８３．９３７０５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足额缴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

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

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４１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４５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５９８

，

２４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

４

，

１０４

，

０２０．００ ５４．０１％ ９

，

９０８

，

９５３ ７０．４８％ ０．０２４１４４５０％

Ｂ

类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４１

，

４７５ ０．２９％ ０．０１３１６６６７％

Ｃ

类

３

，

４６２

，

７２０．００ ４５．５７％ ４

，

１０９

，

０７２ ２９．２３％ ０．０１１８６６６０％

合计

７

，

５９８

，

２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５９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

２４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０９

：

３０

：

０２

：

７７６

），

其为

Ａ

类配售对象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

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

、

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１５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８．０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

１３６．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１．９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

５４６．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５．９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８３．９３７０５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汇隆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２４９

末“

５

”位数

５４４９２

，

７９４９２

，

０４４９２

，

２９４９２

末“

６

”位数

９６８７８１

，

１６８７８１

，

３６８７８１

，

５６８７８１

，

７６８７８１

，

０５８９０８

，

３０８９０８

，

５５８９０８

，

８０８９０８

末“

７

”位数

２６４９３９３

，

４６４９３９３

，

６６４９３９３

，

８６４９３９３

，

０６４９３９３

，

０５２３６４１

末“

８

”位数

７４８４９７４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汇隆新材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６

，

４８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汇隆新材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250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

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806.2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2%，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0,051.7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5.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2,640万元，且认购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

认购240.3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1年9月6日

（T+2）刊登的《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1年9月1

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1日（T-1日，周三）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工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06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196.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5元/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9.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

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09.8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8,258.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93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10,196.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8月30日 （T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粮工科” 股票1,

937.2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9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1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

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305,81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71,850,425,500股。 配号总数为343,700,851个，起

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4370085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871.0729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2,039.2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219.6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97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0.0231387265%，有效申购倍数为4,321.7590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3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9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

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安道麦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安道麦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从而间接收购中国

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持有的安道麦73.33%的股份和荆州沙隆达持有的安道麦5.14%的股份

（荆州沙隆达将其持有的安道麦5.14%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所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截至目前尚未完

成），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摘要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中国中化 指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安道麦 指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 指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 指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先正达集团 指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沙隆达 指 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收购人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及中国化工

集团100%的股权， 从而间接收购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

先正达集团持有的安道麦1,708,450,759股股份（占安道麦总

股本的73.33%） 及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荆州沙隆达持

有的安道麦119,687,202股股份（占安道麦总股本的5.14%。拟

划转至先正达集团， 截至目前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的

交易事项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报告书摘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摘要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宁高宁

注册资本 5,525,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企业总部区001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3100MA0GBL5F38

经营范围

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 综合性化

工及相关领域（种子、植物保护、植物营养、动物营养及其他农业投入

品、农业综合服务，化学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等

各类化工产品，石油炼制、加油站、石化产品仓储及物流，石油、天然

气、化学矿产勘探开发，天然橡胶、轮胎及橡胶制品、化工设备、塑料

与橡胶加工设备、膜设备等机械产品、化学清冼与防腐、电池、建材、

纺织品，环境保护、节能、新能源）的投资和管理。 上述领域相关实物

及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储运、批发、零售、对外贸易（不含危险化学

品）；房地产开发、酒店、物业管理以及教育、医疗康养等城市服务产

业，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等非银行金融业务的投资和管理；资

产及资产受托管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业务；工程设计、经济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展览和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未载明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11层

联系电话 010-59568888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中国中化系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中化唯一

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中国中化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 依据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重组方

案，收购人将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日，中国中化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亦未设立下属企业。

四、收购人业务发展及简要财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的经营范围为：“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开展有关投

资业务；综合性化工及相关领域（种子、植物保护、植物营养、动物营养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农业综合服务，化

学原料、合成材料、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等各类化工产品，石油炼制、加油站、石化产品仓储及物流，石油、

天然气、化学矿产勘探开发，天然橡胶、轮胎及橡胶制品、化工设备、塑料与橡胶加工设备、膜设备等机械产

品、化学清冼与防腐、电池、建材、纺织品，环境保护、节能、新能源）的投资和管理。 上述领域相关实物及服务

产品的研发、生产、储运、批发、零售、对外贸易（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发、酒店、物业管理以及教育、医

疗康养等城市服务产业，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等非银行金融业务的投资和管理；资产及资产受托管

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业务；工程设计、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展览和技术交流；对外承包

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中国中化于2021年5月6日设立，为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而新设，具备国家授权投资

机构资格。 本次划转完成后，中国中化业务范围将覆盖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基础化工、环境科学、橡胶轮胎、

机械装备、城市运营、产业金融等八大领域，将成为辐射领域广、渗透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的全球最大的

综合性化工企业，并将进一步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引领、以基础化工为支撑、以环境科学为保

障的世界一流综合性化工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二）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情况

中国中化成立于2021年5月6日。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设立不满三年，暂无财务数据。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

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

五、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及其主要负责人（见下述）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宁高宁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李凡荣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李 庆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炳华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俊峰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引泉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否

邓志雄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雷典武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杨 林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陈德春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阳世昊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钟 韧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张 方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注：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国资委不再向中国中化派驻监事。

七、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及持

有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系中国中化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从而间接

控制安道麦78.47%的股份。

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切实提高中国在全球能源、化工和农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

地位，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中化，由国务院国

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整体划入中国中化。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中化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安道麦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1、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

革[2021]29号），同意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中化，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

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整体划入中国中化；

2、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联合重组事项已经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予禁止的批准并已完成境外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审查程序，联合重组实施不存在反垄断障碍；

3、基于上述，中国中化于2021年8月30日出具《关于启动联合重组相关程序的说明》，决定自说明出具

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所属上市公司的收购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批准和决策等法定程序。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中化未持有安道麦的股份；中国化工集团通过下属控股公司合计持有安道麦1,828,

137,961股股份（占安道麦总股本的78.47%），包括通过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持有安道麦1,708,450,

759股股份（占安道麦总股本的73.33%）、 通过下属控股公司荆州沙隆达持有安道麦119,687,202股股份

（占安道麦总股本的5.14%）。 安道麦的控股股东为先正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收购前，安道麦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荆州沙隆达与先正达集团于2021年8月9日签订《股份划转协议》，荆州沙隆达拟将其持有的安道麦

5.14%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前述划转所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中国中化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

国中化通过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和荆州沙隆达间接控制安道麦1,828,137,961股股份

（占安道麦总股本的78.47%）。 安道麦的控股股东仍为先正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安道麦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荆州沙隆达与先正达集团于2021年8月9日签订《股份划转协议》，荆州沙隆达拟将其持有的安道麦

5.14%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 前述划转所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

成。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通知，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中化，由国务院国资

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国中化。 本次收购完成

后，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成为中国中化的全资子公司。

三、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关于本次收购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之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本次收购涉及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和荆州沙隆达合计持

有的安道麦1,828,137,961股股份（占安道麦总股本的78.47%），上述股份为无限售条件A股普通股，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中化，由国务院国

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并将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整体划入中国中化。 上述事项导致中国中

化间接收购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和荆州沙隆达合计持有的安道麦1,828,137,961股股份

（占安道麦总股本的78.47%）。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 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中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 之“一、收购人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根据《格式准则第16号》的披露要求，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

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宁高宁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安道麦A(B)� �公告编号：2021-38号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将中国中化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 ）和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集团” ）的全部股权无偿划转

至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 ），导致中国中化间接收购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

司合计持有的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78.47%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集团” ）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

国资委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化工集团来函，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由国务院国

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新公司， 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整体划入该新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4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

组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号）。

2021年8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中化出具的《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动联合重组相关程序的

说明》，中国中化决定自说明出具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所属上市公司的收购

程序。

本次收购前，中国中化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中国化工集团通过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和荆州沙隆达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沙隆达” ）合计持有公司1,828,137,9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8.47%）。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先正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收购前，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荆州沙隆达与先正达集团于2021年8月9日签订《股份划转协议》，荆州沙隆达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14%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截至公告日，前述划转所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中国中化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化集团及中国化工集团100%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

国中化通过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控股公司先正达集团和荆州沙隆达间接控制公司1,828,137,961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78.47%）。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先正达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荆州沙隆达与先正达集团于2021年8月9日签订《股份划转协议》，荆州沙隆达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14%股份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截至公告日，前述划转所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二、所涉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摘要》。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以及豁免要约收购等后续工作，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上市公司名称：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安道麦A，安道麦B

股票代码：000553.SZ，200553.SZ

收购人名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企业总部区00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11层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